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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加入邻里纠纷惹祸端
法院判决维持行政处罚决定

□见习记者 张叶荷

同幢楼的谢某与邓某因宠物狗引起小

争执。 谢某好友顾某知道后， 上门将邓某

丈夫葛某打成轻微伤， 被上海市公安局宝

山分局处以拘留并罚款的行政处罚。 近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

该起行政案件。

好友仗义 动口成动手

2017 年 1 月 4 日晚， 因遛狗时宠物

随地小便， 居住宝山区的谢某与邓某起了

争执。 谢某的朋友顾某听说后， 立即上门

找邓某理论， 争执中双方从“动口” 演变

为“动手”， 顾某一时“热血”， 还将上来

劝架的邓某丈夫葛某打成轻微伤。

宝山分局接葛某报警后， 经立案侦

查， 认定顾某犯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

遂作出行政拘留 5 日并处罚款 200 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

顾某不服， 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

议。 市公安局维持宝山分局的行政处罚决

定。 顾某仍不服， 起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

撤销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及市公安

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

为一时“热血” 好友埋单

经调查， 一审法院认为， 宝山分局在该

案处理过程中， 程序合法， 量罚适当， 驳回

了顾某的诉讼请求。 顾某上诉至上海三中

院， 认为本案的争执由葛某引起， 且自己亦

受伤， 但对方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宝山分局

处理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侵犯了自己的

合法权益。

上海三中院认为， 顾某存在殴打他人的

违法行为， 且已造成受害人轻微伤。 宝山分

局根据一般情节的最低限度， 对顾某作出

行政拘留 5 日并处罚款 200 元的处罚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处罚幅度恰当。 在该案处理过程中， 宝山分

局处理方法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权限。 市公安

局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 经审理作

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 程序合法。

因此， 顾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

上海三中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的判决。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通过网站发布虚假二手车辆出售信息

的诈骗案件， 史某等 7人因诈骗罪获刑。

自 2016年 10 月起， 史某伙同成某等

人， 经事先预谋， 在“58 同城” 等网站

发布虚假二手车辆出售信息， 以低价吸引

被害人至宝山区某二手车市场内看车。 团

伙成员各司其职， 通过假意与被害人达成

交易， 诱骗被害人在载明出售车辆系按揭

车辆的合同上签字并支付车款。 收取车款

后， 史某等人即告知被害人其购买的车辆

是按揭车辆， 被害人遂放弃购车并要求退

回已付钱款。 史某等人则以被害人违约为

由， 扣取被害人已支付的部分钱款。 通过

上述方式， 史某等人骗得被害人杨某等人

钱款共计 5.6万余元。

2017 年 5 月， 史某等人被民警抓获。

6 月， 检察机关依法对史某等人以诈骗罪提

起公诉。

审理过程中， 多名辩护人提出本案应区

别主从犯的辩护意见。 部分被告人庭审中也

主动坦白、 并积极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的

主要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

罪名成立。 关于多名辩护人提出本案应区

别主从犯的辩护意见。 宝山法院认为， 本

案 7 名被告人经事先预谋， 同案犯之间有

明确的犯罪意图和分组分工， 相互之间协

作配合， 作用与地位相当， 不宜区别主从

犯。 鉴于部分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 且积极

退出部分赃款， 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 史某

等 7人因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三年三个月到四

年二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均处罚金 2 万

元。

一审判决后史某不服提出上诉， 近日，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在“58同城”发布虚假二手车信息
宝山一团伙因诈骗罪获刑

租赁房屋遭遇甲醛超标
承租人状告中介公司讨要佣金未获支持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张先生通过某房产中介， 租借到

的房屋“气味浓烈”，经检测甲醛严重超标，为此

将该中介公司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判定签订的

租赁合同无效，并返还佣金。 日前，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租赁房“气味浓烈”

据张先生称， 2018 年 8 月 19 日， 他经房

产中介公司居间， 在中介门店签订 《房屋租赁

合同》， 承租位于浦东的一处房屋， 并支付了

房租、 佣金和停车费。

第二天，张先生到该房屋，却发现屋内气味

严重，致喉咙疼痛，遂及时与出租方及中介公司

协商沟通，提出退房并愿意承担出租方损失，但

出租方不同意退还任何费用， 称交由中介公司

处理，并不再接听张先生的电话。

2018 年 8 月 21 日， 张先生告知中介公

司， 提出三方共同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房屋

内甲醛是否超标进行检测， 再根据检测结果按

照合同条款解决。 中介公司不同意， 请张先生

自行检测。

2018 年 8 月 24 日， 张先生委托一家建筑

装饰检测检验公司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为， 房

屋内甲醛严重超标 2倍。 张先生将检测报告发

给中介公司， 要求协商。 中介公司却坚持认为

是张先生违约， 要求他支付违约金给出租方。

协商不成致涉讼

张先生认为， 中介公司作为居间方未尽对

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告知义务， 且租赁房屋存

在缺陷， 危及安全， 故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

同， 中介公司应退还佣金。

中介公司则表示， 公司业务员带张先生两

次看房， 经其确认同意承租该房屋， 后经中介

公司撮合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 该合同是双

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居间方促成合同成立， 有

权收取佣金。 带看时房东曾明确告知张先生该

房曾于 5 月装修， 但未提及甲醛超标的情况。

中介公司不是专业的鉴定机构， 亦不知晓房屋

甲醛超标的情况。

承租人自己担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中介公司已经

促成张先生和出租方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

且该合同的内容包含了房屋的坐落位置、 租

期、 租金金额及支付方式、 定金、 保证金、 甲

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合同终止及解除、 违约责

任等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故该合同依法成

立， 中介公司居间成功， 有权根据约定收取佣

金报酬。

至于张先生承租的房屋有甲醛超标的情

况， 因张先生与房东在签订合同时未针对房屋

甲醛提出特别要求， 中介公司在将中介的房屋

出租前， 也没有对房屋甲醛是否符合规定进行

专业检测的义务， 且张先生在签订合同前已上

门看房两次， 自己也不知道房屋甲醛超标， 故

要求房屋中介在看房时知晓房屋甲醛超标显然

是对被告的一种苛刻， 张先生也没有证据证明

中介公司知晓房屋甲醛超标且在订立合同时故

意隐瞒， 故张先生要求中介公司退还佣金并赔

礼道歉， 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施海群

本报讯 小梅与小伟相恋意外怀孕生子。

小伟躲债到外地， 留下小梅一人抚养孩子。 小

梅诉至青浦区人民法院， 要求解决同居期间子

女抚养问题。

2017 年 1 月某日， 小梅发现自己怀孕，

马上告诉男友小伟， 但小伟却说自己生意负债

累累， 为了不连累小梅母子， 小伟选择逃离上

海躲债。 2017 年 8 月， 小梅产下一子， 但小

伟仍未出面， 也不给抚养费和办理孩子落户事

宜。 一年后， 小梅诉至法院。

青浦法院受理该案后， 通过各种途径联系

上小伟。 小伟称并不知晓一定要支付抚养费的

事情。 承办人耐心劝解并告知小伟非婚生子女

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小伟作为不直接

抚养非婚生子的生父， 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

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听到法官

的释明后，小伟当庭表示愿意支付孩子抚养费，

而且也会配合小梅去办理孩子落户手续。最终，

小梅与小伟在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上签字确

认。

热心帮忙装空调 不料触电身亡
家人闹上公堂索要赔偿获法院部分支持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严林林

来沪打拼多年的顾红兵， 在嘉定经营一

家空调店， 然而一次热心帮忙， 却意外触电

身亡。 悲痛之余， 顾红兵的家人将接受帮助

者赵力、 房屋出租者王雨及供电公司一同告

至法院， 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

神损害抚慰金、 律师费等共计 170 余万元。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结此案。

热心帮忙竟意外身亡

王雨是嘉定某村村民， 多年来将自家宅

基地房屋分割成多间用于出租， 其中 1 间租

给了赵力父亲。 为了向承租人收取电费， 王

雨家人在每间出租屋内安装分电表。

2017 年 7 月盛夏， 为给父亲消暑， 赵

力想将自己的旧空调安装于父亲的出租屋

内， 为此找到顾红兵， 要求他联系安装人

员。 经顾红兵联系， 空调安装工常民表示愿

意安装。 因需要安装空调的人家远多于平

时， 常民到达赵力父亲的出租屋时已是夜

晚。 安装过程中， 赵力曾两次向顾红兵借用

安装工具， 称旧空调需要修理。 顾红兵遂主

动去安装地点查看空调安装情况。 由于空调

安装位置的变动空调插头无法触及原插座，

顾红兵提出重新接一段电线， 赵力表示同意

并向顾红兵提供电线。 为接电线， 顾红兵拉

掉出租屋内的分电表保险丝， 室内电灯熄

灭。 赵力手持手机为顾红兵照明， 顾红兵则

在未用电笔检验及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

况下实施接电线行为， 不久， 顾红兵遭电击

死亡。

三被告坚持无过错责任

经法院查明， 屋内用于照明的电线被接

于分电表出线上， 用于空调的电线则被接于

分电表进线上， 这表明空调用电不流经分电

表， 疑似空调用电故意不显示于分电表。 在

此情形下， 即便顾红兵拉掉分电表保险丝，

也仅仅是切断照明用电， 并未切断空调用

电。 正因为此， 屋内电源实际并未切断， 这

才导致了顾红兵的身亡。 而有关用于空调的电

线为何被接于分电表进线上， 王雨、 赵力均表

示非其所为。

审理中， 就顾红兵触电身亡， 顾红兵的

家人表示顾红兵具有 20%过错责任； 被告赵

力、 王雨及嘉定供电公司则坚持各自无过错

责任。

法院判决各自担责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公安机关已

明确顾红兵主要死亡原因为电击。 首先， 顾红

兵为被告赵力安装空调、 接电线的行为， 是为

赵力提供无偿帮助的行为， 在此过程中赵力并

未明确拒绝且以自己的行为予以接受， 赵力因

此从中受益， 故可认定顾红兵与赵力存在帮工

法律关系。 另外， 即便用于空调的电线并非被

告赵力接于分电表进线上， 但赵力在要求他人

为其提供有偿服务或无偿帮助时， 对与安装空

调有关的相应设施亦应尽到相应的安全、 检

查、 注意等义务。 故赵力作为受益者， 对顾红

兵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时， 理应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

其次， 作为房屋出租者， 被告王雨应向承

租者提供符合安全需要的住房及附属设施， 并

应履行相应的维修、 检查、 管理等义务， 但因

其未尽到相应责任， 故对顾红兵的死亡亦应承

担相应责任。

最后， 顾红兵在接电线过程中未采取验电

及任何防护措施， 仅拉掉分电表保险丝， 便自

以为或轻信已切断所有电源而贸然接电线， 无

疑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之过错。 并且， 顾

红兵在自身不具备电工操作资质的情况下从事

与电工有关的工作， 不仅对自身安全不负责

任， 而且有违国家相关规定。 故顾红兵就其死

亡应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 法院酌定赵力、 王

雨分别承担 25%、 15%的责任， 顾红兵自行承

担 60%的责任。 至于供电公司， 因发生电击之

线路产权非其所有， 对顾红兵接电线死亡不存

在任何过错， 不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判

决赵力应赔偿顾红兵家人 43 万余元， 王雨赔

偿顾红兵家人 26 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 王雨

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未婚生子 男方玩起失踪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抚养纠纷


